
 

南通市海门区高质量服务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海企服[2020]4号 

 

 

关于建立海门区民营企业诉求直通车 
服务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区镇，各涉企部门： 

为进一步落实区委区政府服务企业“十个一”工作机制，优

化我区营商环境，提高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规范民

营企业诉求处理程序，结合我区实际，建立海门区民营企业诉求

直通车服务工作机制。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

见》及省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关会议精神，发挥区民营企业服务中

心广泛联系民营企业的优势，加强部门间的合作联动，汇聚全区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合力，进一步落实区委区政府服务企业“十个

一”工作机制，建立民营企业诉求直通车工作机制，及时回应民

营企业诉求，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坚定民

营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有求必应。践行“两个百分百”服务承诺，民营

企业反映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给

予答复，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二）坚持政策底线。严守国土规划、生态环保、消防安全、

安全生产等政策和法规底线，不违规逾矩，不触犯法律底线。 

（三）坚持务求实效。按照“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要求，

急企业之急、帮企业之困、解企业之难，求实效，办实事，提高

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三、主要措施 

（一）第一时间收集梳理。区服务企业办多渠道收集涉企问

题，每天汇总“海企通 APP”线上受理问题和 12345 热线转交问

题，及时跟踪区领导“双挂钩”调研走访交办问题，定时梳理基

层上报及“面对面”走访收集问题。区服务企业办收到问题后，

第一时间与企业联系核实。 

（二）第一时间分类交办。区服务企业办对各途径反映的企

业诉求和问题进行初步研判和分类编号，统一填报《海门区高质

量服务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企业问题诉求部门交办单》（见附件

1），第一时间交办主办部门。主办部门对常规问题，3 个工作

日内给予答复；内容复杂、调查处理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明确有具体时限的，3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作出初

步答复，并在承诺的时间内办结。 



 

（三）第一时间协调解决。需要实地了解、现场研判的企业

诉求，相关主办部门主动登门研究解决问题。超出单个职能部门

职责范围的诉求，由主办部门牵头其他部门会商会办，主办部门

汇总办理情况后统一回复。对于部门层面一时不能协调解决的事

项，根据区高质量服务企业“十个一”工作机制，由主办部门形

成初步建议方案后报区服务企业办，第一时间报区分管领导牵头

办会，原则上当月交办事项当月协调解决。 

（四）第一时间跟踪反馈。区服务企业办每天跟踪交办事项

办理情况，收集落实进度，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确认并主动听取

企业意见，统计汇总企业满意度情况，确保企业问题处置务实高

效。 

（五）第一时间评估通报。区服务企业办汇总部门解决企业

问题的情况，每月将部门完成率（解决问题）和企业满意度的结

果在《海门区高质量服务企业工作简报》中予以通报，并作为《南

通市海门区 2020 年度区级机关部门综合考核实施办法》中“服

务企业发展”考核项目的重要评分依据。 

四、工作要求 

（一）建立民企诉求直通车会商会议制度。会商会议由区服

务企业办牵头组织，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研究会商解决民营企

业诉求直通车运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二）建立涉企部门直通车合作联系机制。各涉企事项主办

部门根据服务企业的有关职责，主动与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工作机

制，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民企直通车服



 

务工作机制”在全区民营企业中实施。 

（三）建立涉企问题登记销号管理制度。区服务企业办对从

各渠道收集的涉企问题进行统一编号登记，强化事中事后管理。

对新增问题及时协调交办，确保梳理一批，解决一批，对存量问

题积极跟踪督办，力争破解一批，定性一批。 

 

附件：1、企业问题诉求部门交办单 

2、企业问题诉求汇总清单 

  

 

 

 

海门区高质量服务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附件 1： 

海门区高质量服务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企业问题诉求部门交办单 

事项编号：                           交办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反映时间  问题来源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反映 
主要问题 

（可另附页） 

主办部门  

主办部门 
办理情况 
回  复 

（涉及其他协办部门参与办理的，由主办部门汇总办理情况后统一回复） 

 

 

 

年    月    日 

主办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求助企业 

回访情况 
(此栏由区服务
企业办填写) 

1.对部门服务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 ） 

2.反映的问题是否解决：解决（ ）/未解决（ ） 

3.其他说明：                               

4.回访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主办部门在收到交办单后，3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内容复杂、调查处理需要
一定时间或者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明确有具体时限的，3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做出
初步答复，并在承诺的时间内办结。 
区服务企业办地址：行政中心 1231室，联系电话：82111701，邮箱：hmmfb@126.com。 

mailto:hmmfb@126.com


 

附件 2： 

海门区高质量服务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企业问题诉求汇总清单 

填表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编号 企业名称 存在问题 问题来源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可另附页）    

2      

3      

      

      

      

      

      

      

备注：请确保问题汇总清单内容信息准确无误，填写后报送至行政中心 1231 室，联
系电话：82111701，邮箱：hmmfb@126.com。 

 

mailto:hmmfb@126.com

